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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性和填报质量将作为项目中期检查、绩效评价的一项重要内

容。

（六）填报咨询

填报过程中，对填报内容如有疑问的，请咨询项目主管部门

相关工作人员。

对云平台账号登陆等问题有需要咨询的，请联系科技云平台

技术服务电话：0531-51751080，0531-51751143。

二、主管部门有关职责

（一）组织项目单位填报数据

各设区市科技局、省直部门（单位）及中央驻鲁单位作为项

目主管部门，负责项目资金动态监管工作。区县（功能区）科技

主管部门作为二级主管部门，负责协助一级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管

理工作。各主管部门按照工作要求，组织项目单位及时开展数据

填报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数据审核

各主管部门指定专人，对项目承担单位填报的数据进行形式

审查，分别于 6月 30日前完成当年度第一次数据填报审核、12

月 31日前完成当年度第二次数据填报审核。

（三）处理有关问题

对项目单位提出的问题咨询，及时予以答复，把握不准的及

时与省科技厅相关业务处室沟通后予以答复。对未按时完成填报






